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书能否向其驻华代

表机构送达并适用留置送达问题的批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001.htm （２００２年６月

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２５次会议通过）法

释[２００２]１５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向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书能否向其驻华代表

机构送达并适用留置送达问题的报复》已于２００２年６月

１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２５次会议通过。

现予公布，自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２日起施行。 二○○二年六

月十八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： 你院京高法[２００１]２１

６号《关于对外国公司送达司法文书能否向其驻华代表机构

送达并适用留置送达的请示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： 《

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》（

以下简称海牙送达公约）第一条规定：“在所有民事或商事

案件中，如有须递送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以便向国外送达

的情形，均应适用本公约。”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（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）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，人

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

讼文书，可以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

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；当受送达人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时，便不再属于海牙送达

公约规定的“有须递送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以便向国外送

达的情形”。因此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

十七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



内设立的代表机构送达诉讼文书，而不必根据海牙送达公约

向国外送达。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，人民

法院向外国公司的驻华代表机构送达诉讼文书时，可以适用

留置送达的方式。 此复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